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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此件公开

富民县城市管理局
关于富民县第十七届人大二次会议第 79 号

建议答复的函

张春丽代表：

您提出《关于加强农村生活垃圾处理的建议》，已交我们研

究办理。经 2023年 6月 1日与您面商同意，现答复如下：

一、建议中关于“建议加强农村特别是山区村、偏远村的生

活垃圾处理，保护好我们的绿水青山”的建议

（一）落实农村垃圾收集处理的情况

富民县辖 5镇 2街道，共 73个行政村、487自然村。现有

垃圾收集设施 692个，其中：三档村 44个，建有垃圾收集设施

63 个；二档村 246 个，建有垃圾收集设施 346 个；三档村 197

个，建有垃圾收集设施 283个。配备农村保洁员 666人，均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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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自然村有一名以上保洁员，有保洁员的村庄占比 100%。实

现垃圾有效治理的建制村 73个（覆盖率达 100%），实现垃圾有

效治理的自然村 487 个（覆盖率达 100%）。处理方式以工程焚

烧发电厂，由各镇（街道）统一收集转运至五华垃圾焚烧发电厂

进行无害化处理为主；偏远村庄采用有机物垃圾堆肥还田，惰性

垃圾填埋的方式进行就地处理。

（二）农村垃圾收集转运设施投入的情况

近年来，富民县累计投入资金 1000万元，建成罗免、赤鹫、

散旦、款庄、东村 5个镇的垃圾中转站。投入资金 400万元完成

农村垃圾收运体系建设，镇（街道）配备 5吨垃圾转运车 11辆，

1吨勾臂式垃圾收集车 14 辆，勾臂式垃圾箱体 110 只。同时，

县城市管理局在财力有限，环卫设施设备紧缺的情况下，调配出

9台垃圾收集车，45只垃圾收集箱体充实到各镇（街道），调配

的资产总价值 166万元，完善农村垃圾集中收集、处置体系建设。

（三）农村垃圾收集处理监督的情况

按照农村人居环境工作的有关要求，2022年先后制定《富

民县城市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开展农村生活垃圾治理

排查整治整改工作的通知》、《富民县城市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关于

开展农村地区非正规垃圾堆放点排查整治工作的通知》、《富民县

城市管理局关于国家乡村振兴局明察暗访反馈问题农村生活垃

圾治理工作整改方案》等多个文件，开展农村垃圾治理和环境卫

生管理的指导工作。督促、指导各镇（街道）认真落实严禁露天



—3—

焚烧垃圾工作，加大对重点部位治理，规范垃圾收集管理工作，

垃圾房（间）和垃圾临时堆放点，严禁露天焚烧处理生活垃圾。

协助各镇（街道）进一步加大监管力度，禁止利用耕地、山谷、

河塘沟渠等直接堆放或填埋农村生活垃圾，坚决杜绝非正规垃圾

堆放点。

二、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近年来，各镇（街道）和有关职能部门以提升城乡人居环

境五年行动为契机，加大农村人居环境提升工作力度。但农村环

境卫生管理工作与人民群众对美好生的需求存在不小的差距，各

镇（街道）财力有限，目前仅有散旦镇垃圾中转站在安装内部设

备可正常压缩收集垃圾，其余各垃圾中转站未安装垃圾压缩设备，

造成垃圾中转站功能未能正常发挥。村组两级对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的重点任务进行了细化分解，并有相应的工作措施，但存在经

费投入不足的问题。村规民约、文明公约、日常保洁等制度，落

实不到位的问题。这此问题，县城市管理局将在下步工作中协同

各镇（街道）、农业农村部门，共同努力逐步加以解决，进一步

提升农村环境卫生管理水平。

感谢您对农村生活垃圾处理和环境卫生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希望今后继续提出宝贵的意见建议。

附：代表建议办理意见反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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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

富民县城市管理局

2023 年 7月 3日

联系人：毕学强、张晓波；联系电话：68811220。

抄送：县委目督办，县政府目督办，县人大人事代表委。

富民县城市管理局办公室 2023年 7月 3日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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